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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5_9B_BD_E6_8A_95_E8_c80_309000.htm 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

企业反垄断申报指南 根据商务部、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

委员会、国家税务总局、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、中国证券

监督管理委员会、国家外汇管理局于2006年8月8日联合发布

的《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》（商务部令2006

第10号发布），达到规定标准的企业并购应当事先进行企业

并购反垄断申报。为方便当事人申报，现发布指南如下： 一

、 申报人 申报人原则上为并购方，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也可

以是被并购方。多人符合申报人条件的，可以共同申报，也

可以分别申报。申报人可以以自己的名义自行申报，也可以

委托中国律师事务所，由具有中国律师执业资格的律师代理

申报。 二、 申报时间 企业并购反垄断申报应当在对外公布并

购方案之前提出，境外并购申报应当在对外公布并购方案之

前或者报所在国主管机构的同时提出反垄断申报。 三、 申报

材料 申报人应提交书面申报材料一式两份，并提供全套书面

申报材料的电子版一份（建议使用光盘载体）。申报材料应

为中文，原件为外文的应附中文翻译件。申报材料包括： （

一）申报函。申报函内容应简练，建议以一至两页A4纸为宜

。申报函应由申报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字。 （二）申报人身

份证明或注册登记证明。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，境外申

报人还须提交当地公证机关的公证和认证文件；如有必要反

垄断调查办公室也可以要求境外并购的境外申报人提交当地

公证机关的公证和认证文件。 （三）授权委托书和介绍信。



申报人自行申报的，申报人应当为其经办人出具身份证明或

者授权委托书。委托代理人申报的，须提供经申报人签字的

授权委托书和委托代理人所在律师事务所出具的介绍信。身

份证明、授权委托书和介绍信须提交原件。 （四）并购各方

的基本情况。建议包括但不限于：企业名称；注册地；经营

范围；企业形式（公司、合伙或其他形式）；联系人姓名、

职务、联系方式；并购各方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营业额（

包括全球和中国境内），公司规模，公司在业界的地位；公

司设立和重要变更的历史情况等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

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